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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统 计 局 
文件 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 
 

沪统字〔2021〕14 号 

 

 

关于评选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 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
 

各区统计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

有关单位： 

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我市各级普查机构和广大普

查工作人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，圆满

完成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(以下简称四经普)各项工作。为表彰

在我市四经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，根据

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市统计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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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局决定联合开展上海市四经普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

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

（一）评选范围 

在我市四经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。 

1． 先进集体：从事或参与我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工作的单位，

包括党政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。 

2. 先进个人：积极投身于我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工作的普查

指导员、普查员和其他在普查基层一线工作中勇于担当、成绩突

出的工作人员，包括公务员、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居村委干部、

社区工作者、志愿者等。 

副局级或者相当于副局级以上单位和干部、乡镇以上党委或

者政府不纳入评选范围。处级及以上干部比例控制在20％以内。 

（二）评选名额 

1. 表彰名额：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集体 50个、先进

个人 100 名。 

2. 推荐名额：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推荐名额按照表

彰名额的 120%确定，经领导小组审核后差额确定表彰名单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先进集体 

1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

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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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，为圆满完成经济

普查各项工作任务作出积极贡献； 

2．深入贯彻执行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第四次经

济普查的通知》（沪府发〔2018〕8 号）以及《上海市第四次经

济普查实施方案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工作扎实、成效显著； 

3．在完善工作机制体制、创新普查手段、提升服务能力等

方面取得突出成绩，在我市经济普查工作中处于领先地位；在服

务大局、服务民生、服务社会中开创工作新局面，并取得显著成

绩； 

4．领导班子团结协作，作风民主，勇于创新，求真务实，勤

政廉洁，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； 

5．重视队伍建设，组织经济普查人员培训，加强经济普查

队伍建设，经济普查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业务素养、

工作作风和创新能力。 

（二）先进个人 

1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

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

针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政治坚定、勤政务实、敢于担当； 

2．热爱经济普查工作，事业心和责任感强，爱岗敬业，恪尽

职守，脚踏实地，任劳任怨，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显著成绩； 

3．钻研业务，能力突出，开拓进取，勇于创新，研究解决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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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的新问题，积极发挥业务骨干作用； 

4．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，廉洁奉公，在群众中具有较高威

信； 

5．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。 

近 5 年内有违法违纪情况的单位和个人，不得参加评选。 

三、评选程序和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坚持民主推荐，严格公示制度 

本次评选表彰活动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严格履行民

主推荐程序，做到“两审两公示”。由所在基层单位组织民主推

荐，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评审、决定推荐名单，拟推荐对象要

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。领导小组对各区、

各条线系统的推荐名单组织评审，最终表彰名单在“上海统计”

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。 

（二）严格评选标准，突出实际业绩 

根据工作性质和岗位特点，坚持以政治表现、工作业绩、贡

献大小等作为衡量标准，好中选优。推荐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
不仅要有突出事迹，而且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、时代性和代表性。

推荐单位应当就推荐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干部按照管理权限，征求

组织人事部门、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公安等部门意见；就推荐的企

业和企业负责人，征求生态环境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税务、市

场监管、应急管理、公安、审计等有关主管部门意见。 

加强诚信审核，对推荐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通过上海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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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等进行诚信核查，推荐对象凡弄虚作假、隐

匿或谎报身份等有违背诚信行为被查实的，将实行一票否决，取

消推荐资格。 

（三）坚持面向基层，倾斜工作一线 

重点向长期在条件艰苦、工作困难的经济普查基层一线工作

的同志倾斜。推荐对象要做到多层次、多方面，涵盖基层单位、

街道乡镇、居村委会、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。 

（四）严格评选纪律，确保评选质量 

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单位和个人，经查

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，并取消该单位参加下一届推荐评选的资格。

对于在推荐评选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职、弄虚作假、借机谋取私

利、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单位和人员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

处理。 

（五）按时报送材料，规范评选程序 

各区、各条线主管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，做好具体组织推荐

和评选工作。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按要求

填写《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

和《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》（附件 3）（可

从“上海统计”网站“http://tjj.sh.gov.cn/”下载），撰写先

进事迹材料。《审批表》内容要填报详实、单位审核后加盖公章。

先进事迹材料要反映工作实绩，重点突出，内容详实，表述准确，

文字简练，字数一般不超过 2000 字。《审批表》和先进事迹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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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统一使用 A4纸打印（同时报送电子版）一式三份。 

先进个人须同时附本人近期 2 寸半身彩照 3 张，同时按要

求填写《先进个人征求意见表和先进集体征求意见表》（附件4）、

《企业和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》（附件 5）、《先进集体推荐

对象汇总表》（附件 6）、《先进个人推荐对象汇总表》（附件

7），以上材料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报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。 

四、奖励办法 

市统计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对评选出的我市第四次

经济普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别授予“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

先进集体”和“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个人”，并颁发奖牌

和证书。 

五、组织领导 

市统计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成立上海市第四次经

济普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

导小组,详见附件 1），负责评选表彰的组织领导。领导小组下设

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，负责评选表彰的具体工作。 

 

联 系 人：许亦楠，周心奕 

联系电话：53857787，53857457 

电子邮箱：xuyn@tjj.sh.gov.cn，zhouxy@tjj.sh.gov.cn 

 

mailto:xuyn@tjj.sh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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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 

         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人员名单 

      2．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

3．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 

4．先进个人征求意见表和先进集体征求意见表 

5．企业和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

6．先进集体推荐对象汇总表 

7．先进个人推荐对象汇总表 

 

 

 

 上海市统计局       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1 年 2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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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

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人员名单 
 

市统计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成立上海市第四次

经济普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

称领导小组），负责评选表彰的组织领导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

室，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，负责评选表彰的具体工作。 

一、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

组  长：周  亚  市统计局局长、党组书记 

副组长：费予清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

        汤汇浩  市统计局副局长 

        李  炜  市统计局副局长 

成  员：葛列英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工资处 

                （表彰处）处长 

        王  亮  市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 

        周心奕  市统计局组织人事处副处长 

二、办公室人员名单 

主  任：汤汇浩  市统计局副局长 

    成  员：童芳萌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工资处（表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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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处）副处长 

        王  亮  市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 

        周心奕  市统计局组织人事处副处长 

        许亦楠  市统计局普查中心资料开发科科长 

        郭晶晶  市统计局普查中心资料开发科副科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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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集体 

推 荐 审 批 表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集体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属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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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 
 

一、本表是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； 

二、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，不得更改格式，使用仿宋_GB2312

小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； 

三、集体名称、集体所属单位、集体负责人姓名和职务等必须

填写准确，集体名称和集体所属单位名称以公章为准；民营企业等

没有所属单位的，填“无”。 

四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党（总）支部以党组织名义参评时，所

属单位和推荐单位应填写党的组织的规范全称，并与公章一致。例

如：中共上海市 XX 区 XX街道 XX居民区总支部委员会的所属单位

为中共上海市 XX区 XX街道工作委员会。 

五、集体性质选填机关、参公单位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企

业或其他，没有行政级别的集体在集体级别栏填写“无”； 

六、主要事迹要求突出功绩、表述准确、文字精炼，500 字左

右； 

七、本表用 A4纸规格上报，一式 3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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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名称  

集体性质  集体级别  

集体人数  集体所属单位  

集体负责人姓名  是否临时集体  

集体负责人职务  
集体负责人 

身份证号 
 

集体负责人 

联系电话 
 单位电话  

单位地址  

何时 

何地 

受过 

何种 

奖励 

 

何时 

何地 

受过 

何种 

处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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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  要    事    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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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推荐审核意见 

所在 

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签字人： 

 

（盖  章） 
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推荐 

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 

签字人： 

 

（盖  章） 
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上海市第

四次经济

普查评选

表彰工作

领导小组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签字人： 

 

（盖  章） 
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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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个人 

推 荐 审 批 表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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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 

 

一、本表是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； 

二、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，不得更改格式，使用仿宋_GB2312小

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，在贴照片处粘贴近期 2 寸

（5.3cm*3.5cm）正面半身免冠彩色证件照； 

三、籍贯填写格式为××省××市； 

四、人员身份选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、企业负责人、企业职工、

社区工作者或其他； 

五、学历按照最高学历填写，分为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大

学本科、大专及以下； 

六、工作单位填写单位全称，以公章为准； 

七、工作单位性质选填机关、参公单位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 

织、企业或其他； 

八、行政级别填写正处级、副处级、正科级、副科级、科员及以

下； 

九、身份状态选填在职、退休、已故或其他； 

十、简历从学徒或初中毕业填起，精确到月，不得断档； 

十一、主要事迹要求突出功绩、表述准确、文字精炼，500字左

右； 

十二、推荐栏需各相关单位负责同志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； 

十三、本表用 A4纸规格上报，一式 3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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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 性 别  

照片 

（近期 2寸正面

半身免冠彩色证

件照） 

 

民 族  出生日期  

籍 贯  政治面貌  

人员身份  学 历  

工作单位  
工作单位
性 质  

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  

职  务 

（职 级） 
 职 称  

行政级别  身份状态  

工作单位

联系电话 
 

个人联系

电 话 
 

个 

人 

简 

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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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时 

何地 

受过 

何种 

奖励 

 

何时 

何地 

受过 

何种 

处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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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  要    事    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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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推荐审核意见 

所在 

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 

签字人： 

 

（盖  章） 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推荐 

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 

 

签字人： 

 

（盖  章） 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上海 

市第 

四次 

经济 

普查 

评选 

表彰 

工作 

领导 

小组 

审核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人： 

 

（盖  章） 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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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先进个人征求意见表 
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

纪检监察 

机关意见 

 

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组织人事 

部门意见 

 

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公安部门 

意    见 

 

 

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说明：   1. 本表适用于除企业负责人以外的其他人员； 

2. 由推荐单位统一征求公安部门意见。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还需按管

理权限征求纪检监察机关、组织人事部门意见； 

3. 姓名、单位和职务等信息填写准确，与推荐审批表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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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进集体征求意见表 
 

集体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集体所属单位：  

纪检监察 

机关意见 

 

 

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组织人事 

部门意见 

 

 

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公安部门 

意    见 

 

 

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 

说明：   1. 本表适用于除企业以外的其他集体； 

2. 由推荐单位统一征求公安部门意见。对机关事业单位集体，还需按管理权

限征求纪检监察机关、组织人事部门意见； 

3. 集体名称、所属单位等信息填写准确，与单位公章一致。



- 23 - 

附件 5 

企业和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

姓名：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企业名称：  

纪检监察机关意见：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组织人事部门意见：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公安部门意见：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审计部门意见：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：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生态环境部门意见：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应急管理部门意见：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税务部门意见：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市场监管部门意见：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 

 
说明：1. 本表适用于企业及其负责人，不适用于企业内设部门；  

2. 对企业及其负责人，征求生态环境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 
 应急管理、公安部门意见。对国有企业及其负责人，还需征求纪检部门、组 
 织人事部门和审计部门意见。 

3. 姓名、职务、企业名称等信息填写准确，与推荐审批表一致。推荐对象为企 
 业的，只填写企业名称一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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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先进集体推荐对象汇总表 
 

汇总单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序号 集体名称 
集体 

级别 

人员 

总数 

负责人 

姓名 

负责人 

单位及职务 

推荐集体 

所属单位 
单位性质 备注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注：按推荐顺序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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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
先进个人推荐对象汇总表 
 

汇总单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序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级 职称 身份证号 备注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注：按推荐顺序填写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1年 2月 5日印发 


